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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律改革委員會（法改會）今天（星期三）發表一份關於刑事責任年齡的諮詢文件。該諮

詢文件對於規管兒童在刑事案件中須負起責任的最低年齡的法律應否作出改變的問題，提出了

幾個方案。 

 法改會秘書施道嘉解釋說，現行法律規定七歲以下的兒童不能被裁定犯了罪。在香港，即

使有具說服力的證據清楚顯示一名兒童干犯某罪行，只要該兒童不足七歲，便不能被裁定須負

刑事責任。 

 至於七歲至十四歲的兒童，法律上是推定他們無能力犯罪的。但控方如能證明有關兒童在

犯案時十分清楚其作為不僅是頑皮或惡作劇的，而是嚴重不當的，這項推定即被推翻或解除，

該兒童便須負全部刑事責任，可因被指稱干犯的任何罪行而被落案、檢控和定罪。 

 施道嘉指出，不同的司法管轄區所訂的刑事責任最低年齡，由七歲至十四歲不等，而香港

的則訂於七歲這最低的一端。近年來，香港有不少人要求將刑事責任最低年齡提高，聯合國兒

童權利委員會亦對香港作出同樣呼籲，所持的理據是年幼的兒童在社會知識上及心智上均仍未

成熟，要他們十足承受嚴厲的刑事法律程序及隨之而來的制裁及恥辱，是不適宜的。 

 施道嘉說，贊成維持現時的刑事責任最低年齡的人認為將少年犯法者在他們性格形成時期

繩之於法，其實是向他們提供有系統的改過自新機會；而對這些幼童施加制裁，可減低他們將

來養成一生一世的犯罪習慣的可能性。 

 他補充說，對於七歲至十四歲兒童無須負刑事責任的法律推定，各界亦有不少批評，而英

格蘭最近已將同類的法律推定廢除。 

 至於現時的刑事責任最低年齡應否提高（或應提高至哪一年齡），以及上述可推翻的推定

應否繼續適用於七歲至十四歲的兒童，由於各方意見分歧，法改會遂決定提供四個改革方案，

並同時指出這些方案各自的優點及缺點，諮詢公眾意見： 

＊ 保持現有制度不變； 

＊ 提高刑事責任最低年齡，但廢除適用於七歲至十四歲兒童的可推翻推定； 

＊ 提高刑事責任最低年齡，但上述可推翻推定則予保留； 

＊ 提高刑事責任最低年齡，並將適用於年齡介乎經修改的最低年齡及十四歲之間的兒童的可

推翻推定逆轉，即控方無須證明涉案兒童十分清楚其行為屬嚴重不當，反而須由辯方證明該兒

童不清楚其行為屬嚴重不當，作為辯護理由。 



 

  施道嘉表示，法改會對於上列哪一個方案較為可取是持開放態度的，並由現在開始諮詢公

眾意見，然後才作出結論。 

 

 

  諮詢期將於一九九九年三月三十一日結束，任何書面意見請於諮詢期結束前寄交法律改革

委員會秘書處。 

 

 

  法改會秘書處備有這份諮詢文件的中英文版本以供索取，法改會秘書處的地址是香港告士

打道三十九號夏慤大廈二十樓。 公眾人士亦可在互聯網上查閱本諮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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